
 

    「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學術研討會論文獎」獎助辦法 

           民國 98年 12月 13日第六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

 

第 一 條 為鼓勵從事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之相關領域研究，以提升會員與非會員間之

專業學術交流，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特設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

學術研討會論文獎」。本獎項由本學會全額提供。 

第 二 條 對象：從事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之相關領域工作者。 

第 三 條 名額： 
（一）壁報論文獎：每年一至二名，每名獎額新台幣三千元整，如無適當人

選則從缺。 
（二）講述論文獎：每年一至二名，每名獎額新台幣三千元整，如無適當人

選則從缺。 
第 四 條 評審原則： 

（一）壁報論文獎：於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所舉辦之學術研討會中發

表之壁報論文，擇優錄取；本論文須為未曾獲得其他獎項者，且受獎

者須為該壁報論文之第一作者。 
（二）講述論文獎：於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所舉辦之學術研討會中發

表之講述論文，擇優錄取；本論文須為未曾獲得其他獎項者，且受獎

者須為該講述論文之第一作者並為論文講述者。 
第 五 條 申請時間： 

（一）壁報論文獎：配合年會學術研討會論文截止日期。 
（二）講述論文獎：配合年會學術研討會論文截止日期。 

第 六 條 審查方式：本獎項由本會學術節目委員會聘請相關領域之專家會同審查，結

果報理監事會核備。 

第 七 條 頒獎：於該年度年會頒發。 

第 八 條 本辦法經由本會理監事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改時亦同。 

  

 


